
（三）因采矿活动形成的矿山尾矿的治理和综合利用。

第七条  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支出主要用于对具有重大

科学研究价值和重要观赏性地貌景观的国家级地质遗迹进行

保护的支出。具体包括：

（一）能为一个大区域甚至全球演化过程中，某一重大

地质历史事件或演化阶段提供重要地质证据的地质遗迹；

（二）具有国际或国内大区域地层（构造）对比意义的

典型剖面、化石及产地；

（三）具有国际或国内典型地学意义的地质景观或现象。

第八条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及成本费用支

出，由国土资源部根据本办法第五条确定的范围，并结合实

际工作需要编制年度支出预算，按规定的程序和时间报财政

部审批，列入国土资源部部门预算。

第九条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确定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和国家级地质遗迹保护当年支持方向和重点，并随项目申

报通知下发各地。各地财政厅（局）和国土资源厅（局）应

按照通知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联合报送

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

申报的材料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为申请经费的正

式文件，附件为每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包括：项目的目的意义、实施

方案、技术路线和方法、投资概算、申请财政资金数额及使

用方向、项目实施的保障措施、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以及项目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等。

申请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的矿山企业还应附国有资产

产权登记证、采矿许可证等其他相关资料。

第十条  国土资源部对申报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后，财

政部、国土资源部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并根据

评审结果及财力状况确定项目预算，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联合下达。

第十一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承担单位所在地的财政厅

（局）和国土资源厅（局）应及时组织验收和总结，并将资

金使用及项目完成情况及时上报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

第十二条  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

第十三条  项目承担单位要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

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截留、挪用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

款的，一经发现，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地方收取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的使用

管理办法，由各地财政厅（局）和国土资源厅（局）参照本

办法制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关于企业易地调动干部住房补贴财务处理的通知

（2003 年12 月9 日  财政部财企 [2003] 382 号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建设部、中共

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于易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厅字 [2003] 13 号）下发后，一些企业反映，企

业在参照党政机关的规定办理易地调动干部发放住房补贴

时，有关住房补贴的财务处理尚不明确。经研究，现就有关

企业易地调动干部发放住房补贴的财务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向原工作地无房的易地调入干部一次性发放购房补

贴和向原承租或购买的公有住房没有达标的调入干部一次性

发放面积差额补贴，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革中

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2000] 295 号）第 5 条

的规定作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处理。

二、向易地调入干部因原工作地购房补贴水平低于新工

作地一次性发放的地区差额补贴和向升职的调动干部发放级

差补贴，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革中有关财务处

理问题的补充通知》（财企 [2000] 878 号）第 2 条的规定

处理，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三、在新工作地没有住房而承租周转住房的调入干部，

按规定交纳租金有困难的，企业给予租金补贴，按照财政部

《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革中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

[2000] 295号）第4条的规定，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关于解释《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3 年12 月10 日  财政部财建 [2003] 724 号发布）

我部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以来，有关部门和

地方来函来电要求对基本建设财务制度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解

释。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在建项目执行新旧基建财务制度如何衔接。根据基

本建设项目的特点，凡在2002 年 10月后开工的在建项目执

行《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建 [2002] 394号），2002

年10 月前开工的在建项目可继续执行原基建财务制度，直

至项目竣工。

二、实行基本建设财务和企业财务并轨的单位，其建设

项目财务管理能否执行基本建设财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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